
股票简称:胜利股份 股票代码:000407� � � �公告编号:2015-001号

山东胜利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二十六次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胜利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七届二十六次董事会

(

临时

)

会议通知于

2015

年

1

月

6

日以书面

及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2015

年

1

月

10

日上午

9:00

采用现场表决方式在公司济南药谷办公大楼

33

层第一会议

室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11

人

,

实到董事

9

人

,

独立董事汪波因事请假

,

书面委托独立董事邢德茂代为出席会议

并表示赞成意见

,

独立董事段颖因事请假

,

书面委托独立董事张大兵代为出席会议并表示赞成意见。会议由

公司董事长王鹏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开及出席人数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充分讨论后

,

逐项审议并通过了如下事项

:

一、公司管理层

2014

年工作总结和

2015

年工作计划及预算安排

,

公司

2015

年战略发展和部署

;

表决结果

:11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二、公司组织机构调整情况的汇报及绿野化学东营生产基地部分生产线搬迁的汇报

;

表决结果

:11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三、设立东证胜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议案

(

详见

2015-003

号专项公告

)

。

表决结果

:11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山东胜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一月十三日

股票简称:胜利股份 股票代码:000407� � � �公告编号:2015-002号

山东胜利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二十六次监事会会议(临时)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山东胜利股份有限公司七届二十六次监事会

(

临时

)

会议通知于

2015

年

1

月

6

日发出

,2015

年

1

月

10

日上

午在济南市高新区港兴三路北段济南药谷

1

号楼

B

座

3202

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5

人

,

实到监事

5

人

,

出席人数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

会议对下列事项的合法性和规范性进行了审议

:

经表决

,

会议通过了如下事项

:

一、公司管理层

2014

年工作总结和

2015

年工作计划及预算安排

,

公司

2015

年战略发展和部署

;

表决结果

:5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二、公司组织机构调整情况的汇报及绿野化学东营生产基地部分生产线搬迁的汇报

;

表决结果

:5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三、设立东证胜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议案

(

详见

2015-003

号专项公告

)

。

表决结果

:5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山东胜利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五年一月十三日

股票简称:胜利股份 股票代码:000407� � � �公告编号:2015-003号

山东胜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

参与设立东证胜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重要内容提示

:

●

公司拟与东北证券之全资控股公司东证融成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山东璟森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共

同发起设立为公司清洁能源产业整合服务的并购基金管理公司。

●

本次交易不涉及关联交易。

●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七届二十六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

一、投资概述

为加快公司战略转型步伐

,

提高并购效率

,

放大公司投资能力

,

提升上市公司在清洁能源行业中的地位

,

实现上市公司的持续成长和价值提升

,

本着共赢原则

,

山东胜利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拟与东证融成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东证融成

")

、山东璟森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璟森科

技

")

共同发起设立为公司清洁能源产业整合服务的并购基金管理公司

(

以下简称

"

基金管理公司

")

。

本次交易不涉及关联交易

,

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该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合作方介绍

股东一

:

东证融成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东证融成为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股票代码

000686)

之全资控股公司

,

主要从事投资并购、基金管理、

财务咨询、经济信息咨询等多项业务。

营业执照

:110000016472134

企业性质

: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

北京市门头沟区石龙经济开发区永安路

20

号

3

号楼

1

层

115

室

办公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锦什坊街

28

号恒奥中心

D

座

6

层

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

宋大龙

经营范围

:

投资管理

;

项目投资

;

财务咨询

(

不得开展审计、验资、查账、评估、会计咨询、代理记账等需经

专项审批的业务

,

不得出具相应的审计报告、验资报告、查账报告、评估报告等文字材料

);

经济信息咨询

(

不

含中介服务

)

。

股东二

:

山东胜利股份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

:370000018008655

股东三

:

山东璟森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

:370100200245575

企业性质

:

有限责任公司

(

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

注册地址

:

济南市历下区历山路

142

号山东凯旋商务中心

C

座北楼二层

208

室

注册资本

:3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

宋志建

经营范围

:

新能源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

经济贸易咨询

;

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策划

;

企业形象策划

;

国内广告业务

;

市场调研

;

房地产营销策划

;

会展服务等。

三、具体合作方式

1.

基金管理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拟以自有资金与东证融成、璟森科技合作共同发起设立基金管理公司

,

其中东证融成占

51%

股份

,

本公司占

35%

股份

,

璟森科技占

14%

股份。基金管理公司为本公司清洁能源产业整合提供服务

,

具体投资标

的为胜利股份未来拟通过现金或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并购标的。

拟设基金管理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下

:

(1)

名称

:

东证胜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

经营范围

:

投资管理、投资咨询

(3)

注册资本

:500

万元

(4)

注册地址

:

青岛

上述基本信息以最终在工商行政登记管理部门登记的内容为准。

2.

基金管理公司经营管理

基金管理公司设执行董事

1

名

,

设监事一名。董监事的任命需经股东会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

以上表决通过。

基金管理公司设投资决策委员会。投资决策委员会是基金管理公司唯一的投资决策机构

,

决定投资基

金的设立、标的项目的投资与退出等所有投资相关重大事项。

3.

投资基金设立规模

基金管理公司作为并购基金的管理平台

,

担任所设立投资并购基金的普通合伙人及执行事务合伙人。

投资并购基金未来规划募集资金总规模人民币

5-10

亿元

,

具体根据收购标的情况结合投资进度分期实施。

4.

投资基金投资方向

投资基金专门服务于本公司的核心业务及扩展业务

,

投资方向为天然气等清洁能源相关行业

,

具体投

资标的为本公司未来拟通过现金或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购的标的。

四、本次合作对公司的影响

收购兼并是公司战略转型的重要手段

,

目前公司自身已成立三个专业并购部门

,

与此同时

,

充分利用社

会专业资源同样是公司的战略举措。本次合作的东北证券等战略伙伴

,

拥有专业的投资经验、丰富的并购渠

道和资金实力

,

本次合作既可以为上市公司提供项目支持与资金支持

,

也为并购基金提供了项目退出平台

,

实现了各方多赢。本次合作具有放大本公司的投资能力

,

加快转型聚焦核心产业

,

提升公司在清洁行业内的

行业地位

,

实现公司持续成长和价值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五、投资风险

基金管理公司作为产业整合的一个平台

,

在项目投资、后续整合过程中可能存在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公司七届二十六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山东胜利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一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524� � � �证券简称:光正集团 公告编号:2015-001

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前次业绩预告情况：

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披露的《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预计：

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１－１２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盈利

１２５－２００

万元。

３

、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

其他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亏损：–

７０００

万元至

－８０００

万元 盈利：

１５４．７６

万元

二、业绩预告修正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未经注册会计师的预审计。

三、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的主要原因为：

１

、受国家宏观经济环境及新疆特殊地域形势影响，

２０１４

年四季度订单、产量较以往年度大幅度降低；

且随着行业竞争的日趋激烈，公司所取得订单的合同毛利普遍低于历史同期，造成利润大幅下降；

２

、鉴于钢结构行业的特殊性，公司应收账款一直较大，且

２０１４

年度继续增加，行业不景气导致回款滞

后，坏账准备较以往年度有所增加，致使利润降低；

３

、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６

日公司与控股股东光正投资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光正置业有限公司签订的《土地使

用权及实物资产转让合同》因对方资金未按期到位导致交易顺延，资产处置收益不会在

２０１４

年体现。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

２０１４

年度报告为准。

公司董事会对本次业绩预告修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致以诚挚的歉意

,

并提醒投资者谨慎决策

,

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月13日

证券代码:002528� � � �证券简称:英飞拓 公告编号:2015-002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

置募集资金和超募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闲置

募集资金和超募资金理财投资品种的议案》。 同意董事会在不超过

92,000

万元额度内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和

超募资金择机购买短期保本型理财产品

,

在上述额度内

,

资金可以滚动使用。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投资理财的议案》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自

有资金理财投资品种的议案》。同意在不超过

5.5

亿元额度内使用自有资金择机购买短期保本型理财产品

,

在

上述额度内

,

资金可以滚动使用。董事会授权总经理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由财务负责人负责具体购买事

宜。具体内容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刊登的相关公告。

一、近期公司购买理财产品情况如下

:

(

一

)

公司于

2014

年

12

月

3

日运用募集资金

0.6

亿元购买了中国光大银行深圳分行结构性存款产品。主要

内容如下

:

1

、存款本金

:0.6

亿元

2

、存款期限

:2014-12-03

至

2015-06-03

3

、存款利率

:

年利率

4.80%

4

、利息支付方式

:

利随本清

5

、资金来源

:

公司募集资金

6

、公司与中国光大银行深圳分行无关联关系。

(

二

)

公司于

2014

年

12

月

26

日运用自有资金

1.4

亿元购买了兴业银行结构性存款产品。主要内容如下

:

1

、产品名称

:

兴业银行企业金融结构性存款产品

2

、产品类型

:

保本浮动收益型

3

、理财产品投资方向

:

本产品收益分为固定收益和浮动收益两部分

,

浮动收益与伦敦黄金市场之黄金定

盘价格的波动变化情况挂钩。

4

、产品风险评级

:

基本无风险产品

5

、预期产品年化收益率

:2.70 %

至

5.4 %

6

、产品期限

:2014-12-26

至

2015-03-26

7

、公司认购金额

:1.4

亿元

8

、资金来源

:

公司自有资金

9

、公司与兴业银行无关联关系。

(

三

)

公司于

2015

年

01

月

08

日运用自有资金

0.5

亿元购买了北京银行理财产品。主要内容如下

:

1

、产品名称

:

稳健系列人民币

181

天期限银行间保证收益理财产品

2

、产品类型

:

保本保证收益型

3

、理财产品投资方向

:

投资范围为在银行间市场、交易所及其他交易场所交易的各项固定收益类金融

工具

,

具体投资品包括存

/

拆放交易、同业存款交易、同业借款交易、国债、金融债、企业债、银行次级债、央行

票据、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债券回购交易、现金、银行存款、大额可转让存单、回购

/

逆回购交易等。

4

、产品风险评级

:

谨慎型

5

、产品年化收益率

:4.80%

6

、产品期限

:2015-01-08

至

2015-07-08

7

、公司认购金额

:0.5

亿元

8

、资金来源

:

公司自有资金

9

、公司与北京银行无关联关系。

二、主要风险揭示

理财产品主要包括但不限于下述风险

(

以下“甲方”、“客户”均指本公司

,

“乙方”指银行

):

1

、流动性风险

:

在本存款产品存续期间

,

甲方不可提前支取。

2

、提前终止风险

:

本存款产品乙方有权根据市场状况、自身情况提前终止该产品

,

甲方必须考虑本存款

产品提前终止时的再投资风险。

3

、法律风险

:

本存款产品是针对当前政策法规设计

,

相关政策法规变化将可能对理财产品的运作产生影

响。

4

、市场风险

:

由于金融市场内在波动性

,

市场利率可能发生变化

,

关联标的价格走势可能对产品结构不

利

,

产品所投资的金融工具

/

资产的市场价格也可能发生不利变化

,

这些都可能使收益低于以定期存款或其

他方式运用资金而产生的收益。

5

、信息传递风险

:

甲方应根据本理财说明书所载明的公告方式及时查询本存款的相关信息。如果甲方

未及时查询

,

或由于通讯故障、系统故障以及其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使得甲方无法及时了解存款信息

,

因此而产生的责任和风险由甲方自行承担。

6

、不可抗力风险

:

指由于自然灾害、战争等不可抗力因素的出现

,

将严重影响金融市场的正常运行

,

可能

影响存款的起息、存续期、到期等的正常进行

,

甚至导致本存款收益降低乃至本金损失。对于由不可抗力风

险所导致的任何损失

,

由存款人自行承担

,

银行对此不承担任何责任。

三、风险应对措施

1

、公司财务部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

,

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

全的风险因素

,

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

,

控制投资风险。

2

、独立董事应当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检查

,

以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核查为主。

3

、公司监事会应当对理财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

4

、公司将依据深交所的相关规定

,

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报告期内理财产品的购买以及损益情况。

四、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购买短期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

,

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

通过进行适度的低风险短期理财

,

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

,

能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

,

为公司股

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五、截至本公告日前一年公司累计购买理财情况

1

、公司于

2013

年

9

月

2

日运用闲置募集资金和超募资金

3000

万元购买了兴业银行金雪球

-

优先

2

号产品。

该产品为活期

,

公司可根据需要进行申购、赎回操作。后期运用闲置募集资金操作如下

(

单位万元

):

日期 购买（“

－

”代表赎回） 日期 购买（赎回） 日期 购买（赎回）

２０１３－９－２ ３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４－２５ －１７１．９ ２０１４－８－１ －１２

２０１３－９－１０ －２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４－３０ －１２４ ２０１４－８－７ －３６

２０１３－９－２６ －１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５－５ －８５ ２０１４－８－８ －１６

２０１３－１２－２５ ３８０ ２０１４－５－９ －１２０ ２０１４－８－１３ －８．６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３８０ ２０１４－５－１４ －７０ ２０１４－８－２０ －１２０

２０１４－１－３ ３８０ ２０１４－５－２７ ５０ ２０１４－８－２１ －５７

２０１４－２－２１ －５０ ２０１４－５－２８ －１１５ ２０１４－８－２５ －１６０

２０１４－２－２７ －１００ ２０１４－６－５ －６０ ２０１４－８－２６ －３６

２０１４－３－４ １０

，

１４０．００ ２０１４－６－６ －６０ ２０１４－９－１ －７６

２０１４－３－５ －１０

，

３５０．００ ２０１４－６－１１ －１０ ２０１４－９－５ １０２２

２０１４－３－１１ １４

，

３９０．００ ２０１４－６－１８ －７０ ２０１４－９－１０ －６０

２０１４－３－１７ －１３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６－２３ －１１６ ２０１４－９－１１ －１５

２０１４－３－２４ －１５０ ２０１４－６－２７ －９９ ２０１４－９－１２ －３５

２０１４－３－２５ －３６ ２０１４－７－１ －１２０ ２０１４－９－１５ －３６

２０１４－３－２７ １０

，

２４０．００ ２０１４－７－２ －４６ ２０１４－９－２９ －４５０

２０１４－３－２８ ２６

，

８７０．００ ２０１４－７－３ ７５８８ ２０１４－９－２９ ６００

２０１４－３－３１ －３７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７－３ －６０００ ２０１４－１０－１３ ５．００

２０１４－３－３１ －１

，

３３４．００ ２０１４－７－３ －３４ ２０１４－１０－２９ －１０４１．５

２０１４－４－１ １

，

３３４．００ ２０１４－７－９ －３１ ２０１４－１０－３０ ２２１９４

２０１４－４－８ －１００ ２０１４－７－１１ －９１ ２０１４－１０－３１ －２１０００

２０１４－４－９ －１２０ ２０１４－７－１６ －２１０ ２０１４－１１－１４ ３８

，

０５７．００

２０１４－４－９ ７

，

６９０．００ ２０１４－７－１８ －３０ ２０１４－１１－２７ －３９

，

０００

２０１４－４－１０ －７

，

５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７－２１ －３７ ２０１４－１１－２７ ３９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４－１１ －８５ ２０１４－７－２２ －２０ ２０１４－１１－２８ －３９

，

０００

２０１４－４－１５ －１７９ ２０１４－７－２３ －１０９ ２０１４－１２－１ ６

，

１２９．００

２０１４－４－１７ １００ ２０１４－７－２５ －１２０ ２０１４－１２－３ －６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４－２３ －３０ ２０１４－７－２８ －８７

余额

３８０

２０１４－４－２４ －２０ ２０１４－７－３０ －１６０

2

、公司于

2013

年

9

月

27

日运用自有资金

2000

万元购买兴业银行金雪球

-

优先

2

号理财产品。该产品为活

期

,

公司可根据需要进行申购、赎回操作。后期运用自有资金操作如下

(

单位万元

):

日期 购买（“

－

”代表赎回） 日期 购买（赎回） 日期 购买（赎回）

２０１３－９－２７ ２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６－９ －１

，

２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９－３０ ２４０．００

２０１３－１１－２１ １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６－９ １００ ２０１４－１０－８ ３５０．００

２０１３－１１－２５ －２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６－１０ －１８０ ２０１４－１０－９ １２０．００

２０１３－１１－２６ ２

，

６６０．００ ２０１４－６－１０ －３５０ ２０１４－１０－１０ １１０．００

２０１３－１１－２８ －２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６－１１ －１７０ ２０１４－１０－１１ －１６１．００

２０１３－１２－１１ －６００ ２０１４－６－１１ －１００ ２０１４－１０－１３ －６００．００

２０１３－１２－１３ ５５０ ２０１４－６－１２ －２３０ ２０１４－１０－１３ １８５．００

２０１３－１２－１８ ３００ ２０１４－６－１３ １５０ ２０１４－１０－１４ －１５０．００

２０１３－１２－２０ １７０ ２０１４－６－１６ １９０ ２０１４－１０－１４ －３８８．５０

２０１３－１２－２４ ４００ ２０１４－６－１６ －８９ ２０１４－１０－１４ １１０．００

２０１３－１２－２５ ２

，

５５０．００ ２０１４－６－１８ －１４４ ２０１４－１０－１５ １１０．００

２０１３－１２－２６ ４５０ ２０１４－６－１９ －１１０ ２０１４－１０－１５ －４６９．００

２０１３－１２－２７ －２

，

２６０．００ ２０１４－６－２０ １４０ ２０１４－１０－１６ １８０．００

２０１３－１２－２７ ３３０ ２０１４－６－２０ １５０ ２０１４－１０－１７ －１２０．００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３

，

５５０．００ ２０１４－６－２３ １７０ ２０１４－１０－２０ －９０．００

２０１４－１－３ ７

，

７５０．００ ２０１４－６－２４ １７０ ２０１４－１０－２２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１－８ －６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６－２４ －７０ ２０１４－１０－２３ ５０．００

２０１４－１－１０ －５６７ ２０１４－６－２５ －６

，

２２１．００ ２０１４－１０－２４ －１１０．００

２０１４－１－１３ －３００ ２０１４－６－２５ １５０ ２０１４－１０－２７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１－１６ ２

，

８２０．００ ２０１４－６－２６ １３０ ２０１４－１０－２８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１－１７ ２４０ ２０１４－６－１７ １５０ ２０１４－１０－２９ －１

，

８５８．５０

２０１４－１－２０ １６０ ２０１４－６－３０ ２５０ ２０１４－１０－３０ ２２６６．００

２０１４－１－２２ －８８０ ２０１４－７－１ １００ ２０１４－１０－３１ －１２０．００

２０１４－１－２４ －８００ ２０１４－７－２ ５

，

４６２．００ ２０１４－１１－３ ２１０．００

２０１４－２－７ ９００ ２０１４－７－２ ５０ ２０１４－１１－４ ８０．００

２０１４－２－１０ １６０ ２０１４－７－３ －６４ ２０１４－１１－５ ５０．００

２０１４－２－１１ －３６６ ２０１４－７－４ １５０ ２０１４－１１－６ ７０．００

２０１４－２－１４ －４７０ ２０１４－７－７ ３００ ２０１４－１１－７ －２６０．００

２０１４－２－１８ －２７６ ２０１４－７－８ ３６０ ２０１４－１１－１１ －１１０．００

２０１４－２－１９ －１３６ ２０１４－７－９ －３９５ ２０１４－１１－１１ －３９６．００

２０１４－２－２４ ４９０ ２０１４－７－９ ２００ ２０１４－１１－１２ －２４１．００

２０１４－２－２７ １００ ２０１４－７－１０ －４９１ ２０１４－１１－１３ １６

，

２１０．００

２０１４－３－１０ －４３０ ２０１４－７－１１ －５５ ２０１４－１１－１４ －１７５．００

２０１４－３－１１ －７４０ ２０１４－７－１４ －３０ ２０１４－１１－１４ ３３．００

２０１４－３－１１ １００ ２０１４－７－１４ －３０ ２０１４－１１－１７ １３０．００

２０１４－３－１２ －２００ ２０１４－７－１５ ３００ ２０１４－１１－１８ ２５０．００

２０１４－３－１４ ２５０ ２０１４－７－１６ －２００ ２０１４－１１－１９ １８０．００

２０１４－３－２０ －２９３ ２０１４－７－１７ －１

，

６３２．００ ２０１４－１１－２４ －５０．００

２０１４－３－２６ １７０ ２０１４－７－１８ ４００ ２０１４－１１－２５ ３２０．００

２０１４－３－２７ １００ ２０１４－７－２２ ９０ ２０１４－１１－２６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３－２８ １５０ ２０１４－７－２３ １２０ ２０１４－１１－２７ ２８０．００

２０１４－３－３１ －１

，

９３２．００ ２０１４－７－２４ １６０ ２０１４－１１－２７ －１６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４－１ １

，

９３２．００ ２０１４－７－２５ １

，

６９０．００ ２０１４－１１－２７ １６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４－１ ２２０ ２０１４－７－２８ －１

，

１３３．００ ２０１４－１１－２８ －１６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４－２ １００ ２０１４－７－２８ １５０ ２０１４－１１－２８ ３１０．００

２０１４－４－３ －６０ ２０１４－７－２９ ２５０ ２０１４－１２－１ ２１．００

２０１４－４－４ １００ ２０１４－７－３１ １５０ ２０１４－１２－２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４－８ １００ ２０１４－８－４ １００ ２０１４－１２－３ －１５６．００

２０１４－４－９ －３００ ２０１４－８－６ ２４０ ２０１４－１２－４ １１０．００

２０１４－４－１０ －１

，

５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８－１１ －１２０．００ ２０１４－１２－５ ５１０．００

２０１４－４－１１ －５９２ ２０１４－８－１１ －１３８．００ ２０１４－１２－８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４－４－１５ １

，

３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８－１２ －７４８．００ ２０１４－１２－９ １８０．００

２０１４－４－１７ －３１０ ２０１４－８－１４ １５０．００ ２０１４－１２－１０ －７２６．００

２０１４－４－１８ １００ ２０１４－８－１５ ２

，

４３０．００ ２０１４－１２－１０ ７０．００

２０１４－４－２２ １５０ ２０１４－８－２５ １２０．００ ２０１４－１２－１１ ８０．００

２０１４－４－２４ １００ ２０１４－８－２６ １４０．００ ２０１４－１２－１２ ５０．００

２０１４－４－２５ ２５０ ２０１４－８－２７ ５０．００ ２０１４－１２－１５ －４１３．００

２０１４－４－２９ １０

，

３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８－２８ ２５０．００ ２０１４－１２－１５ －３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５－４ －２０ ２０１４－８－２９ －２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１２－１６ １８０．００

２０１４－５－５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８－２９ ７０．００ ２０１４－１２－１７ １５０．００

２０１４－５－５ １００ ２０１４－８－２９ －１２４．１ ２０１４－１２－１８ １７０．００

２０１４－５－７ １００ ２０１４－９－１ ２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１２－１９ １７０．００

２０１４－５－９ －１８０ ２０１４－９－２ －９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１２－２２ ２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５－１２ －５００ ２０１４－９－３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１２－２３ ９５０．００

２０１４－５－１３ １５０ ２０１４－９－４ １

，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１２－２４ －１

，

０８５．００

２０１４－５－１４ ２００ ２０１４－９－５ －９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１２－２４ ５９０．００

２０１４－５－１４ －２６０ ２０１４－９－５ １２０．００ ２０１４－１２－２５ －３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５－１５ １５０ ２０１４－９－５ ２

，

５２８．００ ２０１４－１２－２５ １５０．００

２０１４－５－１６ ２５０ ２０１４－９－１０ －３６０．００ ２０１４－１２－２６ ３

，

７３０．００

２０１４－５－２１ １００ ２０１４－９－１１ －４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１２－２９ －４５０．００

２０１４－５－２２ １００ ２０１４－９－１２ －３９８．００ ２０１４－１２－２９ ３８０．００

２０１４－５－２６ ２００ ２０１４－９－１２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１２－３０ ３２０．００

２０１４－５－２６ －１

，

８４０．００ ２０１４－９－１５ －１０７．００ ２０１４－１２－３１ －２

，

２５７．４０

２０１４－５－２７ ７

，

５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９－１６ ７０．００ ２０１４－１２－３１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５－２８ １００ ２０１４－９－１９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５ ２

，

２５０．００

２０１４－５－２９ １００ ２０１４－９－２２ －４７．００ ２０１５－１－５ －３２０．００

２０１４－５－３０ －１

，

８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９－２３ １６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７ １

，

１９０．００

２０１４－６－３ ２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９－２４ ２２０．００

余额

６１３２．５

２０１４－６－４ １００ ２０１４－９－２５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４－６－６ －３５０ ２０１４－９－２６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６－６ １２０ ２０１４－９－２９ －３２０．００

3

、 公司于

2014

年

1

月

2

日运用闲置募集资金和超募资金

1.03

亿元购买了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

海分行结构性存款合同产品。该产品已于

2014

年

7

月

2

日到期。

4

、公司于

2014

年

1

月

8

日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签订

6000

万元的《结构性存款合同》。该

产品已于

2014

年

7

月

8

日到期。

5

、 公司于

2014

年

3

月

5

日运用闲置募集资金和超募资金

1.035

亿元购买了兴业银行人民币理财产品。该

产品已于

2014

年

9

月

5

日到期。

6

、公司于

2014

年

3

月

17

日运用闲置募集资金和超募资金

1.3

亿元购买了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理财产品。该

产品将于

2015

年

3

月

18

日到期。

7

、公司于

2014

年

3

月

31

日运用闲置募集资金和超募资金

3.7

亿元购买了招商银行结构性存款

(

黄金挂钩

三层区间型

w06)

。该产品已于

2014

年

9

月

29

日到期。

8

、公司于

2014

年

4

月

10

日运用闲置募集资金和超募资金

7500

万元购买了兴业银行企业金融客户结构性存款

产品。该产品已于

2014

年

5

月

26

日到期。

9

、公司于

2014

年

4

月

15

日运用自有资金

1

亿元购买了兴业银行结构性存款产品。该产品已于

2014

年

4

月

29

日到期。

10

、公司于

2014

年

5

月

5

日运用自有资金

1

亿元购买了北京银行稳健系列人民币

266

天期限银行间保证收

益理财产品。该产品将于

2015

年

01

月

26

日到期。

11

、 公司于

2014

年

6

月

25

日运用自有资金

1.4

亿元购买了北京银行稳健系列人民币

184

天期限银行间保

证收益理财产品。该产品已于

2014

年

12

月

26

日到期。

12

、 公司于

2014

年

6

月

25

日运用自有资金

2500

万元购买了兴业银行兴业银行企业金融客户人民币结构

性存款产品。该产品已于

2014

年

7

月

2

日到期。

13

、公司于

2014

年

7

月

3

日运用募集资金

0.6

亿元购买了北京银行稳健系列人民币

151

天期限银行间保证

收益理财产品。该产品已于

2014

年

12

月

01

日到期。

14

、公司于

2014

年

7

月

8

日运用自有资金

0.6

亿元购买了浦发银行理财产品。该产品已于

2015

年

01

月

04

日

到期。

15

、公司于

2014

年

9

月

5

日运用自有资金

0.7

亿元购买了北京银行理财产品。该产品已于

2014

年

11

月

13

日

到期。

16

、公司于

2014

年

9

月

5

日运用自有资金

0.9

亿元购买了北京银行理财产品。该产品已于

2014

年

11

月

13

日

到期。

17

、公司于

2014

年

9

月

29

日运用募集资金

3.8

亿元购买了兴业银行结构性存款产品。该产品已于

2014

年

10

月

29

日到期。

18

、公司于

2014

年

10

月

31

日运用募集资金

3.8

亿元购买了兴业银行结构性存款产品。该产品已于

2014

年

11

月

14

日到期。

截至目前

,

公司累计未到期理财金额

2.9

亿元

(

不包含优先

2

号金额

),

其中募集资金理财余额

1.9

亿元

,

自有

资金理财余额

1

亿元。

六、备查文件

1

、公司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订的《结构性存款合同》

(2014

年

12

月

03

日

);

2

、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订的《兴业银行企业金融结构性存款协议

(

封闭式

)

》

(2014

年

12

月

26

日

);

3

、公司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龙华支行签订的《北京银行机构理财产品合约》

(2015

年

1

月

8

日

);

特此公告

!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01月13日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所持停牌股票采用

指数收益法进行估值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

[2008]38

号文）、中国证券业

协会基金估值工作小组《关于停牌股票估值的参考方法》、中国证券业协会《关于发布中证协基金行业股

票估值指数的通知》以及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关于停牌股票的估值政策和程序等

相关规定，本公司决定自

2015

年

1

月

12

日起，对旗下基金所持有的皖通科技（股票代码：

002331

）采用

"

指数

收益法

"

进行估值。

本基金管理人将在该证券复牌且其交易体现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按市场价格进行估值，届时不再

另行公告。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投资者可登录我公司网站（

www.nuodefund.com

）或拨打我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0009

免长话

费）咨询有关信息。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

法律文件，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月13日

证券代码:002408� � � �证券简称:齐翔腾达 公告编号:2015-001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正在筹划重大事项，鉴于相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

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及债券价格异常波动，经公司申请，公司

A

股股票（证券简称：齐翔腾达，证券代码：

002408

）和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简称：齐翔转债，债券代码：

128005

）已于

2015

年

1

月

12

日开市起停牌，并于

2015

年

1

月

13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待公司披露相关

事项后复牌。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广大

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月13日

2015年 1月 13 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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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配置策略则在综合考虑“自上而下” 和“自下而上” 两种策略的基础上，确定最终的选择标准（如下表所

示）。

表：资产配置的最终选择标准

对市场的判断 机会型 中性 进取型 乐观

股票比例

20%-30% 40% 50% ≥60%

自上而下

低于经济增长

趋势，轻微恶化

中性

/

趋势性同步 好转 高于经济增长趋势

自下而上 审慎

-

机会 中性 进取 乐观

结论

市场修正，风险性市场；趋势

向下的经济周期，个别机会。

中性；趋势性增长

市场向上反转；经济复

苏

牛市；经济强劲复苏

2、股票选择策略

为了能够恰当地运用富兰克林邓普顿投资集团的全球化标准，股票分析员必须对行业的整体趋势和该行业在

中国的具体特点有一个深入而清楚的研究。 之后，股票分析员以行业整体趋势为背景，寻找最契合所在行业发展趋

势的公司，并着重评估公司管理层、公司战略、公司品质以及潜在的变化和风险等基本因素；通过综合最优评价系

统对潜在的股票进行优化分析。

3、债券投资策略

本基金债券组合的回报来自于三个方面:组合的久期管理、识别收益率曲线中价值低估的部分以及识别各类债

券中价值低估的种类（例如企业债存在信用升级的潜力）。 为了有助于辨别出恰当的债券久期，并找到构造组合达

到这一久期的最佳方法，本基金管理人将集中使用基本面和技术分析，通过对个券的全面、精细分析，最后确定债

券组合的构成。

九、基金的投资程序

投资决策是投资运作的重要环节，通过对不同层次的决策主体明确授权范围，建立公司投资决策运作体系

（1）投资决策委员会会议：公司的最高投资决策层,�对投资总监提交的投资策略和资产配置进行讨论，并对重

大投资决策做出决定。

（2）投资组合管理会议：由投资总监主持，基金经理和研究部总监参加。 按照投资决策委员会决议，根据最新

的市场动态以及来自分析员的最新推荐，评估投资组合的构成以及资产配置和投资策略。 风险控制经理将从风险

预测和策略有效性的角度提出建议。当观点达成一致时，对投资组合的调整才能够付诸实施。投资总监在没有统一

意见的情况下做出最终决策。

（3）股票池的构建：根据基金合同中对投资组合的数量要求，确定备选股票，并建立备选股票池。 数量标准包

括但不限于市值、收益、流通股份、基本面分析等。 然后运用基本面分析，分析员进行公司估值的方法，考虑到价值

及风险因素，确定买入、持有或卖出的股票，建立核心股票池。 凡进入核心股票池的推荐报告需经过研究部负责人

审阅、通过并签名；对这些报告的评估分为“通过”与“不通过” ；评估为“通过”的推荐报告需符合研究报告质量控

制标准。

（4）基金经理根据投资组合管理会议的资产配置指令作出的结论构建投资组合。 在构建投资组合的过程中，

基金经理必须严格遵守基金合同的投资限制及其他要求，同时其对组合调整的幅度必须在被授权的范围内进行。

（5）风险管理和业绩分析报告会： 风险控制经理提供最新的风险管理和业绩分析报告。 针对现有的投资组

合，所有的风险控制规则都需要得到检验，从而保证在投资框架允许的范围内进行投资。

（6）基金经理根据风险管理和业绩分析定期报告，以及最新信息和研究结果做出投资组合的适当调整。

十、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本基金的整体业绩基准指数 =� 40%×富时中国 A200指数 +� 55%×中债国债总指数（全价）+5%×同业存款息

率。

在投资基准选择过程中，本基金考虑所采用的指数应该可以有效地评估本基金投资组合所达到业绩，同时也

能反映本基金的风格特点。 本基金选择富时中国 A200指数衡量股票投资部分的业绩， 选择中债国债总指数 （全

价）衡量基金债券投资部分的业绩。

富时中国 A200 指数由富时（中国）指数公司发布，是覆盖沪深两个交易市场的跨市场成份指数；在市场代表

性，可投资性以及指数的编制与样本股调整情况都能满足本基金的要求。

中债国债总指数由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编制，能够反映债券市场总体走势，具有较强的代表性、权

威性，并得到投资者的广泛认同，适于量度本基金债券部分的投资业绩。

十一、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属于证券投资基金中收益稳定、风险较低的品种。 风险系数介于股票和债券之间。

十二、基金的投资组合报告

本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基金的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于 2014年 10月 22 日复核了本报告中

的财务指标、净值表现和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截止到 2014年 9月 30日，本报告财务资料未经审计。

1）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

(

元

)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1

权益投资

313,329,398.04 61.79

其中：股票

313,329,398.04 61.79

2

基金投资

－ －

3

固定收益投资

177,537,167.50 35.01

其中：债券

177,537,167.50 35.01

资产支持证券

－ －

4

贵金属投资

－ －

5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6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3,000,000.00 0.59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7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7,397,598.04 1.46

8

其他资产

5,839,824.44 1.15

9

合计

507,103,988.02 100.00

2）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A

农、林、牧、渔业

－ －

B

采矿业

－ －

C

制造业

215,786,978.20 44.13

D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6,860.00 －

E

建筑业

－ －

F

批发和零售业

－ －

G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7,630,842.48 1.56

H

住宿和餐饮业

－ －

I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50,859,549.23 10.40

J

金融业

18,395,223.28 3.76

K

房地产业

－ －

L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1,358,008.27 2.32

M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 －

N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9,291,936.58 1.90

O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 －

P

教育

－ －

Q

卫生和社会工作

－ －

R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 －

S

综合

－ －

合计

313,329,398.04 64.08

3）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1 600637

百视通

599,950 24,393,967.00 4.99

2 002563

森马服饰

754,299 24,235,626.87 4.96

3 601166

兴业银行

1,799,924 18,395,223.28 3.76

4 600315

上海家化

499,987 17,949,533.30 3.67

5 600519

贵州茅台

109,920 17,821,329.60 3.64

6 002273

水晶光电

799,960 17,407,129.60 3.56

7 600309

万华化学

1,000,000 17,310,000.00 3.54

8 600600

青岛啤酒

400,000 15,648,000.00 3.20

9 002635

安洁科技

399,906 14,340,629.16 2.93

10 600276

恒瑞医药

385,000 14,271,950.00 2.92

4）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1

国家债券

6

，

731

，

016.00 1.38

2

央行票据

－ －

3

金融债券

71

，

609

，

000.00 14.65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71

，

609

，

000.00 14.65

4

企业债券

69,567,500.10 14.23

5

企业短期融资券

4,075,200.00 0.83

6

中期票据

－ －

7

可转债

25,554,451.40 5.23

8

其他

－ －

9

合计

177,537,167.50 36.31

5）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张）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1 110317 11

进出

17 300,000 30,003,000.00 6.14

2 110015

石化转债

234,380 25,554,451.40 5.23

3 140203 14

国开

03 200,000 21,252,000.00 4.35

4 122520 12

唐城投

199,820 20,717,337.60 4.24

5 140208 14

国开

08 200,000 20,354,000.00 4.16

6）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7）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贵金属投资明细

根据基金合同，本基金不投资贵金属

8）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9）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根据基金合同，本基金不投资股指期货。

10）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根据基金合同，本基金不投资国债期货。

11）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1）本基金本期投资的前十名证券中，报告期内发行主体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

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处罚的情况说明如下：

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上海家化 "）于 2013年 11月 21日公告披露，2013 年 11 月 20 日收到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关于对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对公司与

吴江市黎里沪江日用化学品厂（简称 "沪江日化 "）发生采购销售、资金拆借等关联交易中存在未及时披露等问题

责令采取整改措施；同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编号：沪调查通字 2013-1-64 号），对公司

涉嫌未按照规定披露信息，进行立案稽查。 该公司于 2013年 12 月 18 日再次对外公告披露了《关于上海证监局行

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相关问题的整改报告》，汇报了具体的整改措施。

本基金对上海家化投资决策说明：本公司的投研团队经过充分调研，认为该事件对上海家化的经营及业绩影

响有限。 本基金通过长期跟踪该公司认为上海家化符合本基金价值投资的理念，本基金管理人对该股的投资决策

遵循公司的投资决策制度。

（2）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中，没有投资于超出基金合同规定备选股票库之外的股票。

（3� ）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1

存出保证金

75,591.14

2

应收证券清算款

－

3

应收股利

－

4

应收利息

5,758,892.04

5

应收申购款

5,341.26

6

其他应收款

－

7

待摊费用

－

8

其他

－

9

合计

5,839,824.44

（4）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1 110015

石化转债

25,554,451.40 5.23

（5）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流通受限部分的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

净值比例（

%

）

流通受限情况

说明

1 600637

百视通

24,393,967.00 4.99

重大资产重组

十三、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基金的过往业

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截止到 2014年 9月 30日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比较：

阶段 净值增长率

①

净值增长率标准

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2005

年

6

月

1

日

－ 2005

年

12

月

31

日

3.54% 0.33% 5.34% 0.52% -1.80% -0.19%

2006

年

1

月

1

日

－ 2006

年

12

月

31

日

58.79% 0.69% 40.35% 0.56% 18.44% 0.13%

2007

年

1

月

1

日

－ 2007

年

12

月

31

日

66.02% 1.36% 43.97% 0.92% 22.05% 0.44%

2008

年

1

月

1

日 —

2008

年

12

月

31

日

-41.58% 1.58% -29.24% 1.20% -12.34% 0.38%

2009

年

1

月

1

日 —

2009

年

12

月

31

日

53.38% 1.27% 28.12% 0.81% 25.26% 0.46%

2010

年

1

月

1

日 —

2010

年

12

月

31

日

5.00% 1.11% -5.71% 0.62% 10.71% 0.49%

2011

年

1

月

1

日 —

2011

年

12

月

31

日

-19.69% 0.95% -8.37% 0.52% -11.32% 0.43%

2012

年

1

月

1

日 —

2012

年

12

月

31

日

1.38% 0.89% 3.70% 0.49% -2.32% 0.40%

2013

年

1

月

1

日 —

2013

年

12

月

31

日

8.70% 0.95% -6.55% 0.57% 15.25% 0.38%

2014

年

1

月

1

日 —

2014

年

9

月

30

日

1.33% 0.75% 3.26% 0.40% -1.93% 0.35%

2005

年

6

月

1

日 —

2014

年

9

月

30

日

130.31% 1.08% 66.91% 0.72% 63.40% 0.36%

十四、基金的费用概述

（一）基金的费用种类

1、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2、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3、基金合同生效后的基金信息披露费用；

4、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

5、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6、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7、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基金合同》约定，可以在基金资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本基金终止清算时所发生费用，按实际支出额从基金资产总值中扣除。

（二）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1、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本基金的管理费按该基金资产净值的 1.38%年费率计提。 管理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H＝E×1.38%÷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付的基金管理费

E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款指

令，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前 2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资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假等,

支付日期顺延。

2、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本基金的托管费按基金资产净值的 0.25%的年费率计提。 托管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H＝E×0.25%÷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支付的基金托管费

E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款指

令，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前 2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资产中一次性支取。 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日等,支付日期顺

延。

上述（一）基金费用的种类中第 3－6 项费用由基金托管人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规定,按费用实际支出金

额列入当期费用,从基金资产中支付。

3、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1）申购费用

本基金申购费用在申购时收取并由申购人承担。

基金管理人有权规定基金份额持有人在赎回基金份额时收取该部分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用，具体办理规则和费

率由基金管理人届时在公告或更新的招募说明书中明确后执行。

申购费率根据申购金额分段设定如下：

申购金额（元） 申购费率

100

万以下

1.50%

100

万

(

含

)-500

万

1.20%

500

万（含）

-1000

万

0.75%

1000

万（含）以上

1000

元

/

笔

（2）赎回费用

赎回费率按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该部分基金份额的时间分段设定如下：

持有时间 赎回费率

1

年以下

0.60%

1

年（含

1

年）至

2

年

0.30%

2

年（含

2

年）至

3

年

0.10%

3

年（含

3

年）以上

0

4、基金管理费和托管费的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根据基金发展情况调整基金管理费率或基金托管费率。 调高基金管理费率或基金

托管费率，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调低基金管理费率或基金托管费率，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基金管理人必须最迟于新的费率实施日前 3个工作日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媒体上公告。

（三）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资产的损失，以及处理与基金运

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等不列入基金费用。

基金合同生效前的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验资费、会计师和律师费、信息披露费用等不列入基金费用。 其他

具体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依据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执行。

（四）基金税收

本基金运作过程中涉及的各纳税主体，其纳税义务按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执行。

十五、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1、“重要提示” 一章中更新了本招募说明书（2015 年第 1 号）所载内容截止日及有关财务数据和净值表现截

止日。

2、“释义”一章中修改了《运作管理办法》的内容。

3、“基金管理人”一章相关内容更新如下：

（1）更新了董事长吴显玲女士的信息；

（2）更新了董事张雅锋女士的信息；

（3）删去了董事齐国旗先生的信息；

（4）新增了董事何春梅女士的信息；

（5）更新了董事胡德忠先生的信息；

（6）删去了独立董事黄湘平先生的信息；

（7）更新了独立董事张忠国先生的信息；

（8）更新了独立董事陈伟力女士的信息；

（9）新增了独立董事徐同女士的信息；

（10）新增了总经理董事毕国强先生的信息；

（11）更新了监事刘俊红女士的信息；

（12）更新了监事戴刚先生的信息；

（13）新增了总经理毕国强先生的信息；

（14）增加了高级管理人员部分期后事项说明；

（15）更新了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信息；

（16）增加了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期后事项说明。

4、“基金托管人”一章更新了基金托管人部分信息。

5、“相关服务机构”一章更新如下：

（1）更新了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富证券有限公司、天相

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江海证券有限公司、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华信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好买财富管理基金销售有限公司、诺亚正行（上海）基金销售投资顾问

有限公司及北京展恒基金销售有限公司这些代销机构的相关信息。

（2）注册登记机构

电话修改为：021-3855� 5511

6、“基金投资”一章中，更新了最近一期投资组合的内容，内容更新到 2014年 9月 30日。

7、“基金的业绩”一章中，更新了基金合同生效以来至 2014年 9月 30日的本基金投资业绩。

8、更新了“对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服务”一章中的部分内容。

9、“其它应披露事项”一章更新了自上次招募说明书披露以来涉及本基金的相关公告。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 1月 14 日


